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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4〕22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
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； 

沈宏杰，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

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； 

叶福军，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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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违规事实情况 

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于 2016 年

8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发行 16 佳源 01、16 佳源 07、22 佳源 02

等公司债券，上述债券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上

市交易或挂牌转让。经查明，发行人在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

人在职责履行方面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（一）未及时披露定期报告 

发行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 2023 年中期报告，且至今仍未

披露。另经查明，发行人亦未按时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，且至

今未予以整改，违规情节严重，构成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

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规定的从重处分情形。 

（二）未及时、准确披露对外担保情况 

发行人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、2021 年中期报告、2021 年

年度报告显示，发行人在前述各报告期末的对外担保余额分别为

14.57 亿元、6.06 亿元和 3.93 亿元。发行人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

披露更正公告将 2021 年末对外担保余额调整为 81.41 亿元，并

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披露 2022 年中期报告将该数据再次调整为

124.41 亿元。经查明，截至 2020 年年末、2021 年 6 月末、2021

年年末，发行人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分别为 102.84 亿元、92.73 亿

元和 124.41 亿元。 

（三）未及时披露债务逾期及涉诉情况 

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发生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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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多笔未能清偿到期债务及相关涉诉事项，但发行人均未及时予

以披露。 

1.2022 年 6 月，发行人子公司三五美国摩（重庆）发展有限

公司 20 亿元借款被宣告提前到期，且其未按要求履行偿付义务。 

2.2022 年 10 月，发行人未按时偿付借款 7.5 亿元。2023 年

6 月，贷款人向福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请求裁决发行人偿付

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、违约金。 

3.2023 年 1 月，发行人子公司嘉兴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嘉兴昊源）未按时偿付借款 0.61 亿元。2023 年 2 月，

贷款人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，请求判令嘉兴昊源偿

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、违约金。 

4.2023 年 1 月，发行人子公司平湖市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未按时偿付借款 2 亿元。 

5.2023 年 2 月，发行人子公司嘉兴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未按时偿付借款 1.73 亿元。 

6.2023 年 2 月，发行人子公司嘉兴雅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未按时偿付借款 5.3 亿元。 

7.2023 年 4 月，发行人子公司桐乡市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未按时偿付借款 0.68 亿元。 

8.2023 年 4 月至 6 月，发行人子公司杭州铭源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杭州铭源）未按时偿付借款 3.38 亿元。 

9.2023 年 8 月，发行人子公司杭州铭源 4.71 亿元借款被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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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提前到期，且其未按要求履行偿付义务。 

（四）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 

发行人存在 2 起未及时披露的重大诉讼。2020 年 3 月，北

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发行人的私募基金合同纠纷案，发行

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 2.275 亿元。2023 年 2 月，重庆市第三中级

人民法院受理发行人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，原告请求判令发行

人立即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5.0469 亿元及相应利息、违约金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按时、准确披露定期报告和及时披露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

力或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，是债券发行人的法定义务。发行人

未按规定履行定期报告披露义务，也未及时披露多项临时报告，

严重影响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获取发行人重

要信息的合理预期。发行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

债券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（2018 年

修订）》）第 1.6 条、第 3.3.1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挂牌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挂牌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）第 1.6 条、第 3.2.2 条、第 3.2.4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》第四条，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

信息披露（2021 年修订）》第 4.7.1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

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（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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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（2023 年 5 月修

订）》）第 3.1.1 条、第 4.4.8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沈宏杰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信息

披露事务负责人，叶福军作为发行人时任财务负责人，未勤勉尽

责，未能保证发行人合规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对发行人的

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《上市规则（2018

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，《挂牌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，《持

续信息披露指引（2023 年 5 月修订）》第 2.2.3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情况 

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，发行人回复无异议，沈宏杰、叶福

军认为其对发行人的违规行为不负有责任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对于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，本所认为不能成

立。沈宏杰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

人，叶福军作为发行人时任财务负责人，负有保证发行人合规、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，有关责任人虽提出异议，但未提

供证据证明其已勤勉尽责，因此对相关异议不予采纳。 

基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1.8 条、第 6.2 条、第

6.4 条，《挂牌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1.8 条、第 7.2 条、第 7.4

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

定，本所作出以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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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沈宏杰，时任财务

负责人叶福军予以公开谴责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浙江省地方金

融监督管理局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

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收到本所有关决定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内

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

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切实履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义

务，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2024 年 1 月 24 日 

 


